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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204 臺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6段
488號
聯絡人：劉小姐
聯絡電話：(02)8590-6286
傳真：(02)8590-6090
電子郵件：lc713333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勞動部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1月3日
發文字號：衛部顧字第112014454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府所詢申請聘僱外籍看護工免評多元認定之使用居

家照顧服務、日間照顧服務或家庭托顧服務認定疑義一

案，復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府112年10月19日新北府衛高字第1122045329號函。

二、有關貴府所詢外國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

八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第18條第1項第5款之

符合長期照顧服務申請及給付辦法第7條及第9條附表四，

且由各級政府補助使用居家照顧服務、日間照顧服務或家

庭托顧服務連續達6個月以上者，其實務認定方式說明如

下：

(一)使用前述照顧服務申請免評多元認定資格，係指民眾使

用居家照顧服務、日間照顧服務或家庭托顧服務期間不

得中斷，使用過任一時間連續6個月，且每1個月中至少

有1次照顧服務紀錄 (最低使用服務頻率) 之證明文件，

或由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於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查詢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5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總收文　112.11.03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　　　　　　112034806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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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連續6個月，每個月至少有1次照顧服務紀錄(但不包

含社區式交通接送BD03)即符合資格，意即民眾使用照顧

服務日期可追溯認定，並未限制使用服務年度。

(二)次查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服務紀錄資料於107年後始完

備，倘民眾為106年12月以前曾接受居家照顧服務、日間

照顧或家庭托顧服務，於照顧服務管理資訊平台查無紀

錄，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可提供民眾有關查詢到之居家

服務、日間照顧或家庭托顧服務單位資訊，並由民眾再

向前述照顧服務提供單位索取費用單據。

(三)如被照顧者住院或因故暫離居住地超過一個月等因素，

以致無法使用居家服務、日間照顧或家庭托顧(不含社區

式交通接送BD03)未達連續6個月，且每個月未有至少1筆

照顧服務紀錄者，不符合免評資格。

正本：新北市政府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衛生局、基隆市衛生局、臺北市政府衛生局、桃園市政府衛生局、新

竹縣政府衛生局、新竹市衛生局、臺中市政府衛生局、彰化縣衛生局、南投縣政
府衛生局、雲林縣衛生局、嘉義縣衛生局、高雄市政府衛生局、花蓮縣衛生局、
臺東縣衛生局、連江縣衛生福利局、金門縣衛生局、澎湖縣政府衛生局、苗栗縣
政府長期照護管理中心、嘉義市長期照顧管理中心、臺南市政府社會局、屏東縣
政府長期照護處、宜蘭縣長期照護服務管理所、勞動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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